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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写作，是当前人工智能应用争议比较突出的领域。
在教育领域，有国家和学校已明令禁用人工智能，因为人

工智能可能引发大规模认知外包，“大量使用 AI的学生出现认
知衰退与记忆减损；在 AI中介的学习情境下，其大脑被‘点亮’
和激活的区域明显减少”。但也有人主张学校应培养学生使用
人工智能工具的能力。他们提出，如果学校禁用人工智能，将
学生隔离于人工智能之外，他们将来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社会？
由谁来教他们合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写作领域的争议也一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前者认为，
人工智能是工具，应该服务于人。后者担心，人工智能会弱化
人的主体性，削弱人的存在的价值。中立者认为，人类可以用
人工智能帮助写作，但人工智能写作的部分需要加以注明。

如何应对这些争议？我认为，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教育教
学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它要促进学生的心智发展（含认知、
情感和态度等）。学生心智发展靠什么？其重要中介就是学习过
程。如果学生把学习过程大规模外包，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目
标就会失去根基，教育的价值也就会被弱化。以计算器为例，
学生必须先学会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之后才能借助计算器提
高效率。否则，数学教学就失去它应有的意义，学生心智也得
不到发展。因此，教学应用人工智能应该审慎、少用。

写作（不含写作学习）使用人工智能，立场应不一样。理由
也简单：学术讲究的本质是新知识的生产。学术期刊传播的是
新知识、新观念、新想法。因此，不论是人类还是机器，重要
的是能够生产出被人认可的新知识新观念。如果机器能生产可
得到人类认可的知识和观念，人类为什么要拒绝它？仅仅因为
机器生产的知识或观念，就该拒绝？如果知识生产讲究来源，
那么我们可否说，教授生产的知识才是知识？还有人以知识产
权为由抵制人工智能参与学术写作，这其实是人类自我设限。
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今天，不去调整知识产权的规则，反而
要抵制技术应用本身。这种问题与其说是人工智能的问题，不
如说是人类之间的利益调整没有找到办法，因而直接否决了事。

由此可见，写作与教学（含写作教学）应采取不同的做法。
在学术写作中禁用人工智能，因而提出要检测人工智能生成稿
件等做法，主张人类写的论文才是合理的。这体面点说是维护
人的主体性，直白来说就是人类自身在技术面前的不自信、“

心虚”。把人工智能协助写作的逻辑用于教学领域，那是没有
看到教育教学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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